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法律顾问委托服务采购评分标准
	序号
	[bookmark: _GoBack]评分因素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1
	项目报价10%
	10分
	有效报价不得高于预算金额3.5万元，以本次有效最低投标报价为基准价，得满分10分；其他投标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10分。

	2
	服务业绩10%
	10分
	提供2023年1月1日以来类似服务的履约能力证明材料，履约能力证明材料为合同或中标通知书或其他业绩证明等（复印件加盖公章），并列清单。
业绩每项得2分。该项得分累计不超过10分。未提供业绩证明的，此项不得分。

	3
	服务方案60%
	6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本项目的服务方案进行评审，评审维度包含服务方案质量、服务承诺与保障、另行委托案件收费优惠以及质量控制等四个维度，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一、服务方案质量分（15分）：
三档（15分）：方案对项目需求理解深刻，重点、难点分析准确透彻。服务流程设计科学严谨，环节衔接紧密，针对日常法律咨询、合同审查服务、规章制度合法性审查、重大决策合法性论证等日常业务有详细的服务流程，进度安排合理，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责任人，可操作性强。
二档（10分）：方案对项目需求有较好理解，服务流程基本合理，具备可操作性。有基本的质量控制措施和进度安排，但针对性和深度有待加强。
一档（5分）：方案内容简单，对项目需求理解一般。工作流程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质量控制和进度安排缺失或过于简单。
二、服务承诺与保障分（15分）：
三档（15分）：团队配置合理，团队人数不少于2人，且分工明确。承诺远程响应及时，突发事件2小时内到场。每年提供不少于2次的专项法律培训或讲座。
二档（10分）：团队配置基本合理，团队人数不少于2人。有明确的响应机制和培训计划，满足本项目基本需求。
一档（5分）：团队配置、培训计划等仅满足本项目需求。响应机制不明确或未能安排专人负责对接。
三、另行委托案件收费优惠（15分）：
三档（15分）：承诺另行委托的诉讼、仲裁、参与调解和解、执行等案件代理费，按不高于市场收费标准的85%收取。
二档（10分）：承诺另行委托的诉讼、仲裁、参与调解和解、执行等案件代理费，按不高于市场收费标准的90%收取。
一般（5分）：承诺另行委托的诉讼、仲裁、参与调解和解、执行等案件代理费，按不高于市场收费标准的95%收取。
四、质量控制（15分）：
三档（15分）：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三级审核机制（承办律师-团队负责人-律所质检部门）。对法律意见书、合同审查意见等成果文件有明确的质检流程和标准。有完善的风险防范和保密制度，并能落实到具体责任人。
二档（10分）：有基本的质量控制措施和审核流程，能够满足项目基本需求，但体系性和严密性有待加强。
一档（5分）：质量控制措施简单，审核流程不明确，难以有效保障服务质量。
备注：供应商应根据本评分项提供相关服务方案，并包含上述评分项所述内容，如不提供或方案未提及相关评分内容的，对应评分项不得分。

	
	人力资源配置20%
	20分
	根据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能力进行评审。其中，供应商应承诺拟投入本项目的负责人在项目成交后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随意更换，否则视为违约。具体评审标准如下：
一 、项目负责人（10 分）：
（1）执业经验（4分）：10 年及以上得 4 分，5-9 年得 2 分，1-4 年得 1 分，不足 1 年得 0 分。该项满分4分。
（2）环保法律专业背景（6分）：自2023年1月至今，有参与生态环境类案件经历，或持有与环境专业相关证书的，如环境专业学位证书、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注册环保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等，或参与过生态环境部、司法部组织的环境法专业培训并取得培训证书的，每有一项得3分。该项满分6分。
二、项目团队成员（10分）
（1）团队规模（3分）：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团队成员每配备 1 人得 1 分，本项最高得 3 分。供应商须随响应文件提供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一览表。
（2）团队执业能力（3分）：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团队成员执业经历，每有1人满足5年及以上的，得1分，不足5年的，不得分。该项满分3分。
（3）环保法律专业背景（4分）：自2023年1月至今，项目团队成员有参与生态环境类案件经历，或持有与环境专业相关证书的，如环境专业学位证书、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注册环保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等，或参与过生态环境部、司法部组织的环境法专业培训并取得培训证书的，每有一人参与生态环境类案件或持证或取得培训证书的，得2分。该项满分4分。（同一人有参与案件经历及持证的可重复计分）
备注：供应商应提供包括律师执业证明（律师证）、环境专业相关证书、培训证书、参与生态环境类案件证明材料等佐证材料，不提供的不得分。


	合计
	100分
	

	评分说明： 
采购人将根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列次序（总得分相同时，依次按具体实施方案分高优先、项目人力资源配置分高优先、服务业绩分高优先、投标报价低优先的顺序排列）将排名前三的列为中标供应商候选人，并确定排名第一名的中标候选供应商为供应商。排名第一名的中标候选供应商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采购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供应商为中标供应商。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供应商因前款规定的同样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供应商为中标供应商。



